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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外貿易公司  

 
 

I .  《安排》的優惠待遇  
 
1 .  香港服務提供者可通過《安排》在內地設立獨資對外貿易公司 (外

貿 公 司 )。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 設 立 獨 資 、 合 資 或 合 作 外 貿 公

司，前三年的年均對內地貿易額不低於 1 ,000 萬美元，及註冊資

本最低限額為 2 ,000 萬元人民幣；在中西部地區設立外貿公司，

前三年的年均對內地貿易額不低於 500 萬美元，及註冊資本最低

限額為 1 ,000 萬元人民幣。  
 
2 . 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 設 立 外 貿 公 司 時 ，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如 為

“法人＂（包括公司、合伙企業、獨資企業），必 須 先 取 得《 香 港

服務提供者證明書》，方可向內地審批機關申請以《安排》的優惠

待遇提供外貿服務。申請企業必須符合《安排》附件 5 中“香港

服 務 提 供 者 ＂ 的 定 義 和 相 關 規 定 。 有 關 申 請 《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證

明 書 》 的 資 格 和 程 序 ， 請 參 閱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工 業 貿 易 署

（工貿署）不時發出的致服務提供者通告  
( h t t p : / / ww w. t i d . g o v. h k / t c _ c h i / a b o u t us / t r a d e c i r c u l a r / n t s s / s s _ ma i n c o
n t e n t . h t ml )。  

 
 
II .  內地有關外貿公司經營的法律法規  
 
1 . 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通 過 《 安 排 》 獲 批 准 在 內 地 經 營 外 貿 業 務 後 ， 須

確 保 符 合 內 地 就 經 營 外 貿 公 司 而 訂 定 的 經 營 管 理 、 監 督 檢 查 及 法

律 責 任 等 規 定 。 該 等 規 定 主 要 開 列 於 下 列 內 地 有 關 外 貿 服 務 的 法

律 法 規 ， 而 本 文 所 提 供 有 關 向 內 地 申 請 《 安 排 》 下 外 貿 服 務 優 惠

的程序及要求，以及相關的業務範圍，也是參考該等法律法規：  
 

 有關外商投資外貿公司的法規  
 

•  《 關 於 設 立 中 外 合 資 對 外 貿 易 公 司 暫 行 辦 法 》 （ 對 外 貿 易 經

濟合作部令［ 2003］第 1 號）（ 2003 年 1 月 31 日 公 布 ）  
h t t p : / /www. mo fcom.gov . cn / aa r t i c l e / b / f / 200302 /2003020006958
9 . h t ml  

 
•  《關於設立中外合資對外貿易公司暫行辦法補充規定》（商務

部令［ 2003］第 10 號）（ 2003 年 1 2 月 7 日 公 布 ） ）  
h t t p : / /www. mo fcom.gov . cn / aa r t i c l e / b / c /200401 /200401001686
2 2 . h t ml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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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《 外 商 投 資 商 業 領 域 管 理 辦 法 》 （ 商 務 部 令 ［ 2004］ 第 118
號）（ 2004 年 4 月 16 日公布）  
h t t p : / / w w w. mo f c o m . g o v. c n / a a r t i c l e / b g / 2 0 0 5 0 8 / 2 0 0 5 0 8 0 0 2 6 9 2 6
6 . h t ml  

 
•  《 關 於 進 一 步 明 確 外 商 投 資 商 業 企 業 申 報 和 審 批 程 序 的 通

知》（商資字［ 2004］ 84 號）（ 2004 年 11 月 12 日公布）

h t t p : / / s c j s s . mo f c o m . g o v . cn / a a r t i c l e / c h / 2 0 0 4 1 1 / 2 0 0 4 1 1 0 0 3 1 0 3 4
6 . h t ml  

 
有關對外貿易經營者備案登記的法規  
 
•  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易法》  ( 2 0 0 4 年修訂 )（中華人民共

和國主席令［ 2004］第 15 號）（ 2004 年 4 月 6 日 公 布 ）  
h t t p : / / w w w . mo f c o m . g o v . c n / a a r t i c l e / s u b j e c t / d w my f / s u b j e c t a / 2 0
0 6 1 2 / 2 0 0 6 1 2 0 4 0 7 8 1 4 3 . h t ml  

 
•  《對外貿易經營者備案登記辦法》（商務部令［ 2004］第 14 號）

（ 2004 年 6 月 2 5 日公布）  
http://www.mofcom.gov.cn/aarticle/difang/henan/200610/200610035
14717.html 

 
•  《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外貿權備案登記有關問題的通知》（商務

部令［ 2004］第 46 號）（ 2004 年 8 月 17 日公布）  
h t t p : / /www. mo fcom.gov . cn / aa r t i c l e / b /g /200410 /200410002936
7 8 . h t ml  

 
2 .  除參閱上文第 1 段所列主要的內地法律法規外，商號亦應向內地

相 關 機 構 查 詢 ， 以 獲 取 有 關 外 貿 公 司 的 其 他 法 規 、 行 政 規 章 及 實

施辦法等資料，以及最新的相關資訊。  
 
 
III .  內地外貿市場的准入概要  
 
1 .  按 《 關 於 設 立 中 外 合 資 對 外 貿 易 公 司 暫 行 辦 法 》 第 二 及 十 六 條 ，

自 2003 年 3 月起，外商可在全國範圍內以中外合資形式設立外貿

公司，並自 2003 年 12 月 11 日起，中方在中外合資外貿公司的註

冊資本中所佔比例可低於 51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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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香港企業如符合《安排》附件 5 中 “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＂ 定 義 及 相

關規定，便可根據《安排》的規定及優惠待遇，自 2 0 0 4 年 1 月 1 日

起 在 內 地 設 立 獨 資 企 業 經 營 《 安 排 》 所 允 許 的 外 貿 服 務 （ 見 本 文

第 I 節 第 1 段 ） 。  
 
 
IV.  內地外貿公司的業務範圍  
 
1 .  根 據 《 對 外 貿 易 法 》 第 二 條 ， 對 外 貿 易 是 指 貨 物 進 出 口 、 技 術 進

出口和國際服務貿易。  
 
V.  在內地設立外貿公司的申請條件及程序  
 
1 .  申請條件  

 
1 . 1  按 《 關 於 設 立 中 外 合 資 對 外 貿 易 公 司 暫 行 辦 法 》 第 四 條 ， 設 立 合

資外貿公司須符合下列條件：  
 

( i )  外方投資者申請前三年年平均對內地貿易額在 3000 萬美元

以上；合資外貿公司註册地在中西部地區的，外方投資者申

請前三年年平均對內地貿易額在 2000 萬美元以上；  
 

( i i )  中方投資者具有外貿經營權；申請前三年年平均進出口額在

3000 萬 美 元 以 上 ； 合 資 外 貿 公 司 註 册 地 在 中 西 部 地 區 的 ，

中 方 投 資 者 申 請 前 三 年 年 平 均 進 出 口 額 在 2000 萬 美 元 以

上；  
 

( i i i )  註册資本不得低於 5000 萬元人民幣；註册地在中西部地區

的，注册資本不得低於 3000 萬元人民幣；  
 

( i v )  有自己的名稱和組織機構；  
 

( v )  有與其對外貿易經營活動相適應的營業場所、專業人員以及

其它必備的物質條件。  
 
1 . 2  香港服務提供者通過《安排》在內地設立獨資外貿公司，包括前

三年的年均對內地貿易額不低於 1 ,000 萬美元，及註冊資本最低

限額為 2 ,000 萬元人民幣；在中西部地區設立外貿公司，前三年

的年均對內地貿易額不低於 500 萬 美 元，及註 冊 資 本 最 低 限 額 為

1 ,000 萬元人民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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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申請程序  
 
2 . 1 .  根 據 《 關 於 設 立 中 外 合 資 對 外 貿 易 公 司 暫 行 辦 法 》 第 五 至 六 條 ，

設 立 合 資 外 貿 公 司 須 由 中 方 投 資 者 透 過 擬 設 立 外 貿 公 司 所 在 地 外

經 貿 主 管 部 門 報 對 外 貿 易 經 濟 合 作 部 提 交 申 請 。 外 經 貿 部 自 收 到

全 部 文 件 之 日 起 90 天 內 進 行 審 核 ， 並 頒 發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批 准 證

書 。 申 請 人 應 自 收 到 批 准 之 日 起 一 個 月 內 ， 向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

總 局 或 其 授 權 的 地 方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局 申 請 辦 理 註 册 登 記 手 續 ， 並

向稅務機關辦理稅務登記。  
 

2 . 2 .  根 據 《 關 於 設 立 中 外 合 資 對 外 貿 易 公 司 暫 行 辦 法 》 第 五 條 ， 中 方

投資者須提交下列文件：  
 

( i )  項目建議書、中外各方簽署的可行性研究報告、合同、章程； 
( i i )  中 外 各 方 的 註 册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（ 複 印 件 ）， 資 信 證 明 文 件 和

法定代表人證明文件；  
( i i i )  擬設立合資外貿公司的進出口商品目錄；  
( i v )  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中外各方近三年的年度會計報表；  
( v )  其他文件。  
 

VI .  在內地設立企業進行進出口業務  
 
1 .  生 產 企 業 亦 可 經 營 國 產 產 品 出 口 業 務 ， 和 企 業 自 用 機 器 設 備 、 零

配件、原材料及半製成品的進口業務。  
 
2 .  外商投資企亦可在內地設立分銷企業，經營進出口業務。自 2004

年 12 月 11 日起，外商可以獨資形式設立提供分銷服務的商業企

業 。 按 《 外 商 投 資 商 業 領 域 管 理 辦 法 》 第 九 條 ， 從 事 批 發 業 務 的

外 商 投 資 商 業 企 業 可 從 事 商 品 進 出 口 業 務 ； 而 從 事 零 售 業 務 的 外

商 投 資 商 業 企 業 可 從 事 自 營 商 品 進 口 及 採 購 國 內 產 品 出 口 。 外 商

設 立 分 銷 企 業 的 條 件 及 程 序 ， 可 參 考 《 外 商 投 資 商 業 領 域 管 理 辦

法》及本署有關在內地提供分銷服務的《安排 》服 務 業 投 資 便 覽 。 

 
VII .  對外貿易經營者備案登記  
 
1 .  根 據 《 關 於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外 貿 權 備 案 登 記 有 關 問 題 的 通 知 》 第 二

及 三 條 ，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在 已 批 准 的 經 營 範 圍 基 礎 上 要 求 增 加 其 他

進 出 口 業 務 的 ； 或 新 設 立 的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， 如 投 資 者 申 請 的 經 營

範 圍 包 括 從 事 非 本 企 業 自 用 、 自 產 貨 物 和 技 術 進 出 口 貿 易 權 ， 便

須辦理備案登記，登記表上會加蓋「 不 含 進 口 商 品 分 銷 業 務 」章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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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根 據 《 關 於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外 貿 權 備 案 登 記 有 關 問 題 的 通 知 》 第 四

條 ， 按 《 外 商 投 資 商 業 領 域 管 理 辦 法 》 從 事 進 出 口 及 分 銷 業 務 的

外 商 投 資 企 業 ， 須 辦 理 備 案 登 記 ， 登 記 表 上 不 會 加 蓋 「 不 含 進 口

商品分銷業務」章。  
 
3 .  根 據 《 對 外 貿 易 經 營 者 備 案 登 記 辦 法 》 第 五 條 ， 對 外 貿 易 經 營 者

備案登記程序如下：  
 

( i )  領取《對外貿易經營者備案登記表》；  
 

( i i )  填寫所有事項，並由企業法定代表人簽字及蓋章；  
 

( i i i )  提交以下備案登記材料：  
 

1 .  《登記表》；  
2 .  營業執照複印件；  
3 .  組織機構代碼證書複印件；及  
4 .  對 外 貿 易 經 營 者 爲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的 ， 提 交 外 商 投 資 企

業批准證書複印件；  
 
4 .  根據《對外貿易經營者備案登記辦法》第六至八條，備案登記機

關自收到對外貿易經營者提交的材料之日起 5 日內，在《登記表》

上加蓋備案登記印章，並記錄和保存對外貿易經營者的備案登記

信息和登記材料，建立備案登記檔案。對外貿易經營者憑加蓋備

案登記印章的《登記表》在 30 日內到當地海關、檢驗檢疫、外

匯、稅務等部門辦理開展對外貿易業務所需的有關手續。  
 
  
VIII .  內地的《安排》資訊  

 
1 .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及 若 干 內 地 省 市 政 府 機 關 設 有 《 安 排 》 專 題 網頁，

提 供 在 內 地 申 請 設 立 外 貿 公 司 的 相 關 資 料 。 為 方 便 業 界 查 詢 ，

工貿署的《安排》專頁，與約 170 個相關的內地政府網站建立連

結，其中與成立外貿公司有關的內地網站連結如下：  
 

 行業性法規  
h t t p : / / w w w. t i d . g o v. h k / t c _ c h i / c e p a / t r a d e s e r v i c e s / t r a d e _ s e r v i c e
s _ r e q u i r e me n t . h t m l #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 

 
 省市政府機關  

h t t p : / / w w w. t i d . g o v. h k / t c _ c h i / c e p a / b u s i n e s s i n f o / c e p a _ b u s i n e s s
. h t ml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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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X.  重要事項  
 

上 述 資 料 已 力 求 準 確 ， 惟 本 署 不 能 作 出 任 何 保 證 ， 也 不 會 對 信 賴

文內資料的人士承擔負任何責任。  
 
 
 
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 
工業貿易署  
2007 年 1 0 月  
 


